
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章程修订对照表 

章程修改前的条文规定 章程修改后的条文规定 

第 六 条 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

11,764.7250 万元。 

第 六 条 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

11,883.7250 万元。 

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1,764.7250

万股，均为人民币普通股。 

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1,883.7250

万股，均为人民币普通股。 

 


